附件1：本项目技术部分要求和商务部分要求

 一、技术部分要求

（一）招标项目一览表
	序号
	产品名称（设备名称）
	数量
	单位
	备注

	1
	25气表 
	92
	套 
	

	2
	Pe50气管
	150
	米
	1.6兆帕

	3
	50调压箱
	1
	只
	精益

	4
	气表箱
	15
	个
	不锈钢0.9mm6位横箱

	5
	气表箱
	2
	个
	不锈钢0.9mmv1位横箱

	6
	立柱
	17
	套
	直径50mm厚3mm底带pe法兰接口立柱

	7
	气表横分支
	17
	套
	直径32mm厚3mm

	8
	气表横分支配件
	17
	套
	

	9
	连接到户气管、配件
	92
	套
	开关、分支开关等

	10
	50开关
	2
	只
	

	9
	开挖做天然气沟(600mm*600mm*800mm)
	150
	米
	150米以内

	10
	4分铝塑管
	5
	圈
	

	11
	各户安装及主管道安装人工设备费
	
	
	

	12
	运输费、税费
	
	
	


（二）项目相关要求

1.本项目采购内容包括：项目采购清单中的所有内容。
2.项目技术要求：本项目的材料、设备必须达到现行规范及标准规定的要求。详见上述设备主要性能参数要求表。

3.技术响应佐证资料（投标人须按照技术参数要求提供相应资料，提供或资料不能满足的为无效投标） 

4.中标后不得转包或分包。
二、商务部分要求
（一）实施工期及其延期处罚

中标人应在采购合同签订后10个日历日内交货并完成安装调试;工程延期每一个历日处罚工程款壹仟元.

（二）交货地点 

交货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重庆工商学校）。

（三）验收方式

由采购人自行组织验收。

1.中标供应商应保证货物到达采购人所在地完好无损，如有缺漏、损坏，由成交供应商负责调换、补齐或赔偿。

2.中标供应商应提供完备的技术资料和合格证等。

（四）报价要求

各投标人只对本项目作完整唯一报价。（包括产品、运输、安装、税费及质保期服务等全面完成本项目的所有费用，采购人不另行支付其他费用。），最高限价为83700元
三、质量保证及售后服务

（一）质量保证
1、整套产品免费质量保质期不低于1年。供应商所提供的商品无假冒伪劣商品，必须提供正品，必须符合国家及行业相关要求。

2、供应商投标产品属于国家规定“三包”范围的，其产品质量保证期不得低于“三包”规定。 

3、采购货物由产品生产厂家（指产品生产厂家或其负责销售、售后服务机构）负责标准售后服务。供应商的质量保证承诺优于1年及国家“三包”规定的，按供应商实际承诺执行。

（二）售后服务内容

供应商和厂家在质量保证期内应当为采购人提供以下技术支持服务：

1、质量保证期内服务要求

（1）电话咨询。供应商和厂家应当为用户提供技术援助电话，解答用户在使用中遇到的问题，及时为用户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

（2）现场响应。用户遇到使用及技术问题，电话咨询不能解决的，供应商应在2小时内采取相应措施，提供上门服务，确保产品正常工作；无法在24小时内解决的，应提供备用产品，使用户能够正常使用。

（3）技术升级：在质保期内，如果成交供应商和厂家的产品技术升级，成交供应商应及时通知采购人，如采购人有相应要求，成交供应商和厂家应对采购人进行升级服务。

2.质量保证期外服务要求。

（1）质量保证期过后，成交供应商和制造商应同样提供免费电话咨询服务，并应承诺提供产品上门维护服务。

（2）质量保证期过后，采购人需要继续由原供应商和制造商提供售后服务的，该供应商和制造商应以优惠价格提供售后服务。
四、付款方式

设备安装完毕并验收合格后15个工作日内支付至合同金额的98%，1年保质期满后15日内无息支付余款。
五、知识产权

采购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使用投标人提供的货物及服务时免受第三方提出的侵犯其专利权或其它知识产权的起诉。如果第三方提出侵权指控，中标人应承担由此而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和费用。

六、其他商务要求内容

未尽事宜在合同中约定。
